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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为全资孙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3 年 12 月 22

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、2024 年 1 月 8 日召开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

东大会审议通过《关于为子公司及孙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为全资孙

公司 H&T Electronic Technology (Vietnam) Co., Ltd.（以下简称“和而泰越南”）

和 H&T Intelligent control (Pingyang) Co., Ltd（以下简称“和而泰平阳”）分别提

供不超过 1,000 万美元的担保，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申请银行授信、贷款、开

具保函、开立信用证、履约担保、银行承兑汇票等。担保种类包括但不限于保证、

抵押、质押、反担保等。担保额度的有效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

内，担保额度在授权期限内可循环使用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23

日刊载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《证券时报》和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的《关

于为子公司及孙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3-096）。 

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28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、2024 年 4 月 19

召开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为子公司及孙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》，

同意公司为全资孙公司 H&T Intelligent Control (Vietnam) Co., Ltd.（和而泰智能

控制（越南）有限公司，以下简称“越南公司”）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1,000 万美

元的担保，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申请银行授信、贷款、开具保函、开立信用证、

履约担保、银行承兑汇票等。担保种类包括但不限于保证、抵押、质押、反担保

等。担保额度的有效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，担保额度在授权

期限内可循环使用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30 日刊载在《中国证券

报》《证券时报》和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的《关于为子公司及孙公



司提供担保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33）。 

近日，公司通过开立信用证的方式，为越南三家孙公司在 KASIKORNBANK 

PUBLIC COMPANY LIMITED（以下简称“开泰银行”）合计最高不超过 2,000

万美元的授信提供担保，其中为越南公司、和而泰越南、和而泰平阳分别在开泰

银行最高不超过 1000 万美元、500 万美元、500 万美元的授信提供担保，授信额

度用于支付三家孙公司采购货物款。 

本次担保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。具体情况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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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担保前，公司对上述三家孙公司已提供且尚在担保期限内的担保余额均

为 0 万美元；本次担保后，公司对越南公司、和而泰越南、和而泰平阳的担保余

额分别为 1,000 万美元、500 万美元、500 万美元，剩余可担保余额分别为 0 万

美元、500 万美元、500 万美元。 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（一）越南公司 

1、基本情况 

被担保人的名称：H&T Intelligent Control (Vietnam) Co., Ltd. 

成立日期：2019年5月9日 

注册地点：越南海防市安阳县洪峰社安阳工业区CN8号标地35号钢结构厂



房及CN10号标地C-24号地块 

法定代表人：秦宏武 

注册资本：500万美元 

经营范围：计算机、光机电一体化产品、家用电器、LED产品、医疗电子

产品、汽车电子产品、玩具类产品、人体健康运动器材类电子产品、人体健康

运动检测类电子产品、美容美妆及皮肤护理仪器、各种设备、装备、机械电子

器具及其控制器的软硬件设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服务、销售。 

股权结构：公司间接持股100%。 

2、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

单位：万元 

项目 2023年12月31日（经审计） 2024年6月30日（未经审计） 

资产总额 81,789.61 103,015.16 

负债总额 60,822.51 80,839.57 

净资产 20,967.10 22,175.59 

 2023 年 1-12 月（经审计） 2024 年 1-6 月（未经审计） 

营业收入 57,677.95 23,831.18 

利润总额 8,613.69 2,069.75 

净利润 7,754.47 1,861.33 

经核查，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。 

（二）和而泰越南 

1、基本情况 

被担保人的名称：H&T Electronic Technology (Vietnam) Co., Ltd. 

成立日期：2021年1月20日 



注册地点：越南海防市水源县水朝社区吉海-庭羽经济区VSIP海防工业区的

W13、17、18厂房 

法定代表人：汪虎山 

注册资本：100万美元 

经营范围：家用电器、电动工具、照明设备、汽车电子设备，医疗电子产

品、个人和家庭护理电子产品、工业控制设备、测量设备的智能，控制器的设

计、制造、生产和加工。 

股权结构：公司间接持股100%。 

2、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

单位：万元 

项目 2023年12月31日（经审计） 2024年6月30日（未经审计） 

资产总额 13,904.76 14,059.16 

负债总额 18,481.41 19,727.17 

净资产 -4,576.65 -5,668.01 

 2023 年 1-12 月（经审计） 2024 年 1-6 月（未经审计） 

营业收入 1,751.56 1,021.67 

利润总额 -2,567.63 -1,239.45 

净利润 -2,567.63 -1,239.45 

经核查，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。 

（三）和而泰平阳 

1、基本情况 

被担保人的名称：H&T Intelligent Control (Pingyang) Co., Ltd. 

成立日期：2022年12月19日 



注册地点：越南平阳省北新渊市永新坊越南-新加坡II-A工业区27号路VSIP 

II-A 21号 

法定代表人：秦宏武 

注册资本：500万美元 

经营范围：家用电器、电动工具、照明设备、汽车电子设备,医疗电子产

品、个人和家庭护理电子产品、工业控制设备、测量设备的智能,控制器的设

计、制造、生产和加工。 

股权结构：公司间接持股100%。 

2、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

单位：万元 

项目 2023年12月31日（经审计） 2024年6月30日（未经审计） 

资产总额 10,290.94 25,084.54 

负债总额 7,830.12 21,506.09 

净资产 2,460.82 3,578.45 

 2023 年 1-12 月（经审计） 2024 年 1-6 月（未经审计） 

营业收入 2,085.94 11,242.93 

利润总额 -951.24 1,137.11 

净利润 -951.24 1,137.11 

经核查，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。 

三、担保的主要内容 

1、备用信用证的融资额度为三家孙公司合计不超过 2000 万美元。 

2、融资额度用途为担保公司越南三个孙公司借款人:H&T Intelligent Control 

(Vietnam)Co., Ltd.、H&T Electronic Technology (Vietnam)Co., Ltd 和 H&T Intelligent 



Control(Pingyang)Co.,Ltd.在 KASIKORNBANK PUBLIC COMPANY LIMITED 的

授信，担保项下越南三个孙公司借款人的贷款用途为采购货物(基于 90%以上采

购来自于公司，允许基于真实贸易背景的关联公司提款，且贷款需直接支付给供

应商)，不允许用于投资房地产、股票及固定资产投资或该等非流动资金用途的

现有贷款再融资，也不允许用于其他任何不属于贸易融资或者日常经营周转等流

动资金范畴的用途。 

3、开证有效期为自《综合授信合同》生效之日起 12 个月，即 2024 年 1 月

12 日至 2025 年 1 月 11 日，所开立的每笔备用信用证最长期限不超过 13 个月，

且最终到期日不得超过《综合授信合同》生效之日起 15 个月，即 2025 年 4 月 11

日。 

4、因公司违约致使银行采取仲裁或诉讼方式实现债权的，甲方应承担乙方

为此支付的公告费、评估费、鉴定费、拍卖费、差旅费、法院费用、律师费及其

他实现债权的费用。 

四、董事会意见 

本次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、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。

公司董事会对本次担保事项的相关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4 年 12 月 23 日和

2024 年 3 月 30 日刊登于《中国证券报》《证券时报》及巨潮资讯网

（www.cninfo.com.cn）的相关公告。 

五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已经审批的有效担保额度总金额为

195,800 万元人民币和 8,300 万美元。其中，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提供

担保总余额为 35,900 万元人民币和 2,256.23 万美元，约占公司 2023 年 12 月 31

日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11.42%，均为对合并报表范围内

子公司提供的担保；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的情

形。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、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担保金额的

情形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

1、《开立保函/备用信用证的协议》； 

2、《综合授信合同》； 

3、越南三家子公司分别签署的《Credit Facility Agreement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四年九月十三日 


